
关于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专业课选课通知

各学院：

为了做好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专业任选课等预选课程的选课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课规则

1、预选课程选课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生预选阶段，此阶段分 2 轮，

第 1 轮结束后会将选课人数未达到开班人数的课程停开；第 2 轮：确认第 1 轮

自己选的课程是否停开，如停开则另选别的课程；不能退选第一轮课程，只能

补选和退选第二轮课程。第二阶段是补退选阶段即第 3 轮，此轮可随意的进行

补、退选。

2、2 个阶段的操作菜单不同，第 1 阶段在“专业任选课预选”具体见“操

作流程”，第 2 阶段在“学生选课”，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区分。

3、专业任选课没有人数限制，第 3 轮的选课结果是最终的选课结果，请

以第 3 轮中个人课表显示的课程为准并在选课结束后做好数据备份以便出现

问题时有依可循。请同学们在规定的时间内选课，逾期不再受理。

二、选课时间：

第一轮：2016 年 11 月 11 日 8：30－15 日 23：00

第二轮：2016 年 11 月 16 日 12：00－20 日 23：00

第三轮：补退选阶段，与公选课选课第二轮同时进行，具体另行通知。

三、选课须知

选课时请务必参考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13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可在广东海洋大学教务处主页，专业设置－培养方案下载。

培养方案中规定了专业任选课要求修读的总学分以及开设的课程对应的



开设学期、学时、学分，请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已修学分认真、慎

重的选择。以水产养殖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例，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如下表：

通过此表了解三个信息：

（1）水产养殖学专业任选课要求 8 学分；

（2）本专业教学计划开设的所有专业任选课，以及每门课学分、学时等

信息；

（3）专业任选课的开设学期。如《海洋环境科学》开设学期是第七学期，

说明此课在第七学期开课。每学期实际开设的课程请以系统显示的为准，如和

培养方案不符请和本学院教务员确认。

三、预选阶段操作流程

登录“正方教务管理系统”：网上选课－专业任选课预选。如提示密码错

误或者未注册，请联系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员。



如需退选，请点击“退选”

选课过程如果出现“你没有本学期的预选课”请联系本学院教务员确认是

否需要选课。



四、其它

选课过程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教务处曾老师：2383122，徐老师：2383363。

教务处

2016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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